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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概況 

一、設立依據：    

依據臺灣省議會第 10 屆第 5次定期大會民政委員會審查警政廳 87

年度預算附帶決議案成立，設立相關日期及文號為臺灣省政府警政廳 87

年 11 月 2日警保字第 122219 號書函。 

 

二、設立目的： 

本基金會以濟助因參加各項訓練、演習、協勤、救災等勤務時因公

傷亡之義勇人員為宗旨，對於臺灣省各縣（市）、新北市、臺中市、臺

南市、高雄市（係指原高雄縣）及桃園市政府所屬警察機關依「民防團

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」第 10 條及第 12 條規定，所

編組之民防、義勇警察、交通義勇警察及山地義勇警察人員受傷或死亡

時，適時提供濟助，作為義勇人員協勤安全保障。 

 

三、組織概況：  

(一)本基金會設董事會，置董事 15 人，監察人 5人，均為無給職，任

期 3年，連聘得連任 1次，其遴選方式如下： 

本基金會董事長、董事及監察人均由捐助機關指派，其中半數以上

之董事、監察人應由特定公務員擔任，惟其於任期內因故出缺時，

由捐助機關另行指派適當人員遞補至原任期屆滿為止。 

(二)本基金會設董事長 1人，綜理會務，對外代表法人。 

(三)本基金會設執行長 1人，由董事長遴報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，並承

董事會之託綜理會務，其下分設業務（義警、民防、義交）、會計

及出納 3組，由警政單位現有相關業務人員兼任或由董事長遴報董

事會同意後聘任之，辦理經常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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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基金會組織系統圖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貳、工作計畫或方針： 

一、計畫名稱：義勇人員照護及濟助計畫 

二、計畫重點： 

(一)計畫緣起： 

本基金會係由臺灣省政府於 87 年動支第二預備金新臺幣（以下

同）1億 5千萬元成立，用以濟助、照護義勇人員，對於發生傷亡之

義勇人員，透過警察機關輔導，提出申請，做為執勤安全保障；另自

100 年度起，為鼓勵義勇人員子女努力向學，辦理獎（助）學金申請

發放工作，擴大提供對義勇警察人員之照顧與協助。 

 

 

 

董事會 

監察人 

董事長 

執行長 

業務組 會計組 出納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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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工作項目、實施內容及執行期間： 

 

工 作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
執 行 期 間 

起 訖 

1.對因參加各

項訓練、演

習、協勤、

救災等勤務

時因公傷亡

義勇人員濟

助事項。 

凡臺灣省各縣（市）、新北市

、臺中市、臺南市、高雄市

（係指原高雄縣）及桃園市

政府所屬警察機關依「民防

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

援軍事勤務辦法」第 10 條及

第 12 條規定，所編組之民防

、義勇警察、交通義勇警察

及山地義勇警察人員，因公

死亡或傷殘者，依本基金會

濟助金核發標準致贈濟助金

。 

106年1月 106年12月 

2.義勇人員子

女獎(助)學

金濟助事項

。 

規劃大學（專）、高中（職）

、國中、國小等 4個組別之

獎（助）學金，供義勇人員

及 87 年 10 月以後因公殉職

、死亡、殘廢或受重傷義勇

人員之子女申請。 

106年9月 106年12月 

3.義勇人員非

因公死亡濟

助事項。 

對非因公死亡之義勇人員，

得酌發濟助奠儀及輓聯。 
106年1月 106年12月 

4.辦理會務相

關行政作業

事項。 

辦理本會各項業務所需之人

事費、出席費及事務費等支

出。 

106年1月 106年12月 

 

三、經費需求： 

本基金會 106 年度工作計畫經費編列總計 556 萬 8千元，各工作項

目經費需求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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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項 目 
經 費 預 算 

(千元) 
備 註 

1.對因參加各項訓練、演習、協勤、

救災等勤務時因公傷亡義勇人員濟

助事項。 

3,700  

2.義勇人員子女獎助學金濟助事項。 968  

3.義勇人員非因公死亡濟助事項。 120  

4.辦理會務相關行政作業事項。 780  

四、預期效益： 

對受傷或死亡之義勇人員適時提供照護、濟助及鼓勵義勇人員子女

努力向學，俾使所編組之民防、義勇警察、交通義勇警察及山地義勇警

察，於執勤時無後顧之憂。 

参、本年度預算概要： 

一、收支營運概況： 

(一)本年度財務收入 196 萬 1千元，較上年度預算數 234 萬 8千元，減少

38 萬 7千元，約 16.48％，主要係因利率調降，利息收入減少所致。 

(二)本年度濟助支出 478 萬 8千元，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。 

(三)本年度管理費用 78 萬元，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。 

(四)以上總收支相抵後，計短絀 360 萬 7千元，較上年度預算數 322 萬元

（短絀）相較，短絀數增加 38 萬 7千元，約 12.02％，主要係利息收

入減少所致。 

二、現金流量概況： 

(一)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60 萬 7千元。 

(二)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360 萬 7千元，係期末現金 2,627 萬 2千元，

較期初現金 2,987 萬 9千元減少之數。 

三、淨值變動概況： 

本年度期初淨值 1億 8,086 萬 8千元，減少本年度短絀 360 萬 7千

元，期末淨值為 1億 7,726 萬 1千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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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： 

一、前(104)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： 

(一)決算結果： 

1.財務收入決算數 238 萬元，較預算數 234 萬 5 千元，增加 3 萬 5 千

元，約 1.49％，主要係利息收入較預計數增加所致。 

2.濟助支出決算數 91 萬 7千元，較預算數 478 萬 8千元，減少 387 萬

1千元，約 80.85％，主要係因近年來協勤民力人員，注意人身安全

觀念普獲落實，因公傷亡濟助金支出減少所致。 

3.管理費用決算數 48 萬 8千元，較預算數 78 萬元，減少 29 萬 2千元，

約 37.44％，主要係撙節各項行政支出所致。 

4.以上總收支相抵後，計賸餘 97 萬 5千元，較預算數 322 萬 3千元（短

絀），增加 419 萬 8千元，約 130.25％，主要係因公傷亡濟助金支出

減少所致。 

 (二)前年度執行成果分析： 

工 作 項 目 執 行 成 果 

1.對因參加各項訓練、演

習、協勤、救災等勤務

時因公傷亡義勇人員

濟助事項。 

104 年度傷亡濟助金預算數 370 萬元，無

實際數，主要係因近年來協勤民力人

員，注意人身安全觀念普獲落實，因公

傷亡濟助金申請案件減少所致。 

2.義勇人員子女獎助學

金濟助事項。 

104 年度辦理獎助學金支出計 91 萬 7 千

元（大專組 87 名、高中組 81 名、國中

組 78 名、國小組 83 名），較預算數 96

萬 8千元，減少 5萬 1千元，約 5.27％，

主要係申請獎助學金人數較預估名額少

所致。 

3.義勇人員非因公死亡

濟助事項。 

104 年度辦理義勇人員非因公死亡濟助

事項預算數 12 萬元，無實際數，主要係

無申請濟助奠儀及輓聯案件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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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項 目 執 行 成 果 

4.辦理會務相關行政作

業事項。 

104 年度辦理各項業務所需人事費及行

政管理支出計 48 萬 8千元，較預算數 78

萬元，減少 29 萬 2 千元，約 37.44％，

主要係撙節各項行政支出所致。 

二、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（截至 105 年 6月 30 日止執行情形）： 

(一)財務收入：全年度預算數 234 萬 8 千元，截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實

收 10 萬 1 千元，占全年度預算數 4.30％，主要係銀行定期存款，利

息以到期一次領取方式辦理所致。 

(二)濟助支出：全年度預算數 478 萬 8 千元，截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無

執行數，主要係濟助金申請案件減少及 104 學年度獎助學金之發放，

於105年 9月始受理申請作業所致。 

(三)管理費用：全年度預算數 78 萬元，截至 105 年 6月 30 日止執行數 17

萬 8千元，占全年度預算數 22.82％，主要係撙節各項行政支出所致。 

(四)以上總收支相抵後，全年度預算數短絀 322 萬元，截至 105 年 6月 30

日止實際執行短絀 7 萬 7 千元，主要係濟助金申請案件減少及104學

年度獎助學金之發放，於105年 9月始受理申請作業所致。 

伍、其他：無。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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